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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报告

委托单位：造绿赓青—3A逸廊白象居绿色社区项目部
检测项目：造绿赓青—3A逸廊白象居绿色社区项目                

重庆市空气检测中心
声  明

一、本机构保证检测的公正性、独立性和诚实性，对检测的数据及检测评价结论负责、对委托方所提供的检测样品保密。

二、本报告无编制、审核人签字和批准人签字，或涂改、未盖本机构红色检测报告专用印章无效。

三、委托方若对本报告有异议，应及时向本机构提出。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下达的指令性任务，被检方对抽检结果有异议时，按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文件规定或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进行。

四、一般情况下，委托类检测结果仅对所检样品有效。

五、本报告各页均为报告不可分割之部分，使用者单独抽出某些页导致误解或用于其它用途及由此造成的后果，本机构不负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重庆市空气检测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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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样品名称
	室内空气
	检测类别
	委托检测

	委托单位(客户)名称
	重庆造绿赓青—3A逸廊白象居绿色社区项目组
	采样者
	刘雪寒

	工程名称
	重庆造绿赓青—3A逸廊白象居绿色社区项目
	工程类别
	居住建筑

	建设单位
	/
	受检房间
	主卧等

	采样地点
	白象居绿色社区1-6号
	检测点数
	4点

	检测项目
	甲醛，苯，TVOC

	检测依据
	GB/T18883-2002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；

GB50325-2010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》；

GB/T18204.26-2000《公共场所空气中甲醛测定方法》。

	主要检测设备
	 甲醛现场测定仪（编号***）,气相色谱仪（编号***）

	检测日期
	2021年10月21日

	检测结果
	依据GB/T18883-2002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对所采样进行检测，提供实测数据，详见《检测结果表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批准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    注
	


批准：                 审核：                   主检：

检 测 结 果 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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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检测位置

（样品原号）
	检测项目
	检测项目
	检测项目

	
	甲醛(mg/m3)
	苯(mg/m3)
	TVOC(mg/m3)

	主卧
	0.03
	<0.03
	0.495

	次卧
	0.33
	<0.03
	0.527

	客房
	0.06
	<0.03
	0.303

	客厅
	0.01
	<0.03
	0.294

	限量标准
	≤0.10
	≤0.09
	≤0.60

	结论：全房间合格。

注：房间关闭时间由委托单位（客户）按照标准方法规定的条件实施。

以下空白。




